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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号：

密级：

受控范围：

时效：

校教字〔2021〕17 号

关于印发《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实践教学经费管
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单位：

实践教学经费是开展实践教学的重要保障，为合理使用经费，

保证实践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促进我校实践教学质量的提高，

特制定《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实践教学经费管理办法（试行）》。

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2021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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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实践教学经费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实践教学经费是开展实践教学的重要保障，为合理

使用经费，保证实践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促进我校实践教学质

量的提高，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践教学经费的使用必须遵循“专款专用、合理规

范、有效使用”的原则，学院对学校下拨的实践教学经费可根据

本学院的实践教学实际情况进行统筹安排、适当调配使用。

第三条 实践教学经费范围如下：

（一）实验经费：主要包括课程内实验、独立实验课程、课

程设计、专业实践、综合实训等课程实验运行经费、设备维护经

费、实验教学资料费等。

（二）实习经费：主要包括认识实习、专业考察、社会调查、

艺术实践（写生、创作、设计展示）、企业实习等实习环节运行

经费。

（三）毕业设计（论文）经费：具体按照《安徽信息工程学

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经费管理办法（2019 修订）》（校教字

〔2019〕16 号）执行。

第二章 经费分配

第四条 实践教学经费根据专业所属学科门类的不同分类核

拨，由教务处每年 11 月份以各专业时点在校生人数为基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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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下一年度实践教学经费预算。各二级学院须严格按照培养方

案，依据实践教学环节的有关内容按年度制订本学院实践教学经

费支出计划，于次年 1 月报送教务处备案。

1.实验经费标准

学科门类 生均经费（元/年）

工学 500

艺术学 400

管理学、经济学、文学等 300

2.实习经费标准

学科门类 生均经费（元/年）

工学 300

艺术学 400

管理学、经济学、文学等 200

第三章 经费使用

第五条 实验经费的使用

（一）实验耗材费：指用于开展实验教学购买的各类耗材、

易耗物品和材料等费用。

（二）实验资料费：指用于开展实验教学产生的复印、打印、

书籍等费用。

（三）实验设备维护费：指用于实验教学仪器、设备的维修、

养护、安全鉴定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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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低值耐用实验仪器费：指单价低于 1000 元且正常情

况下可使用一年以上的小型实验仪器设备、工具、量具等采购费

用。

（五）实验室场地建设费用：指用于满足实验条件、确保实

验教学效果，针对实验室给排水、设备用电、设备用气、设备通

风等条件改善费用，不得用于实验室基建改造。

（六）其他用于实验教学的费用：指用于购买实验用文具、

工作服和其他防护用品等费用。

第六条 实习经费的使用

（一）实习交通费：指因实习和实习期间学校教学活动需要，

师生正常往返学校和实习地点所产生的交通费用。原则上需由学

院统一组织，按经济、便捷原则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由学院统

一报销。

（二）实习保险费：指用于开展实习购买的师生意外伤害险

等费用。

（三）基地使用费：指使用实习基地软硬件条件的费用，不

得超过实习经费总额的四分之一。

（四）实习资料费：指用于开展实习所产生的复印费、打印

费、实习报告和实习材料的印刷等费用。

（五）实习耗材费：指用于开展实习购买各类耗材、消耗品、

防护用品等费用。

（六）学生企业实习补助：指用于学生企业实习期间伙食补

助、住宿补助、高温补贴等费用。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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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补助对象：学生企业实习补助只面向前往与学校签订实习

合作协议的实习基地学生发放，且企业实习时间满 3 个月后方可

发放。

2.补助标准：每名学生一次性补助 500 元。

3.补助程序：每年 10 月底前，各学院组织企业实习补助认

定，由学生本人签字、学院审核、教务处及分管教学校长审批，

报财务处发放到学生本人银行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代领。企

业实习补助每年只针对当届企业实习学生认定一次，延后实习学

生、考研补实习学生不再组织认定。

（七）实习经费不得发放工资福利性支出或其他不符合财务

规章制度的支出。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七条 实践教学经费的支出由学院执行院长负责审批。执

行院长应对经费支出严格把关，确保专款专用。

第八条 实践教学经费的使用与报销必须符合学校的相关财

务管理制度，严禁截留、挤占、挪用、虚报、冒领实践教学经费。

第九条 教务处、财务处将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对实践教学

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对未能按时使用的经费，学校将收

回，并在下一年度经费核拨中作为调减的依据。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和财务处共同

负责解释。


